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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电力业务资质许可管理，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国家能源局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

业务资质许可管理 更好服务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实施意见》（国能发资质﹝2025﹞41 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现从三个方面对

《实施意见》进行解读。

  一、制定背景及必要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要推进能源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准入制度，

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的意见》，对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破除市场准入壁垒等工

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电力业务资质许可作为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一项标志性管理制度，多年来在维护市场准入秩序、规范企业经营行为、促进生产安全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全国各类持证企业已近 6.5 万家，各项许可管理制度得到有效落实。随着电力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新型电

力系统加快构建，电力业务资质许可管理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电力业务资质许可管理，不断优化市场准入环

境，为服务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推动电力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二、重点举措

  《实施意见》立足我国电力行业发展实际，以“改革、创新、深化、提升”为主线，重点提出三方面举措。

  一是完善制度规范，优化电力市场准入环境。放宽新型经营主体许可豁免范围，支持电力领域新模式、新业态创新发展；科学调整

准入条件标准，合理压减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等级，激发民营经济等各类所有制主体经营活力；完善持证企业权利义务规范，

健全资质许可管理制度体系。

  二是依法强化监管，增强资质许可管理功效。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对发电、输电、供电以及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制度的重

点监管。同时，对推动电网工程市场公平开放、保障增量配电企业许可权益、深化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等改革事项进一步明确工作要求。

  三是提升服务水平，践行“高效办成一件事”。进一步优化国家能源局资质和信用信息系统，拓展相关行政信息归集渠道，扩大许

可数据共享范围，全面深化电子证照应用。在“一网通办”基础上，积极为大型风光基地等重大项目提供许可办理“快优通道”，不断

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三、组织实施

  深化电力业务资质许可管理，需要有关部门及相关企业协同配合、形成合力。《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

省级电力主管部门、有关电力企业等部门单位的工作职责，要求建立健全联系协调机制，共同维护电力市场准入秩序；进一步加强资质

许可管理工作监督，健全完善监督评价指标体系和许可审查工作依法合规情况抽查机制；要求在受理、审查、决定等各环节，做到标准

统一、程序规范、全程留痕，切实防范化解风险，不断提升许可工作质效。


